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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設置要點 

89 年 9 月 27 日本校第 33 次校務會議通過 

91 年 10 月 21 日本校第 45 次〈臨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年9月23日本校第7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年1月18日本校第9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年6月18日本校第15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公開評審職員之陞遷、考績、獎懲等事項，特

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施行細則第八條暨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職員甄審暨考績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置委員以十一人為原則，必要時可增加為十三人，除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及第二項規定

之票選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校長就本校人員中指定之。 

票選委員以四名為原則，如委員會總人數增加時，其當選人數比例依銓敘部相關規定辦理，由本

校受考人以無記名限制連記投票法互選產生之，每張選票限制圈選二人。 

本校受考人得自行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 

本校參加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之會員人數達三十人以上或超過本校預算員額五分之一時，校長

所指定之委員中應有一人為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校具協會會員身分

者三人，由校長圈選之。 

委員任期一年，期滿得連任。本會委員任一性別比例不得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

例未達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數以委員總人數乘以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比例計算，

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 

三、本會主席由校長指定之，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理會議主

席。行政事務由人事室承辦。 

四、本會職掌如下： 

(一) 陞任候選人員資績評分之審查及名次之排定。 

(二) 遷調候選人員資格條件之審查及遴用順序之排定。 

(三) 面試及測驗方式之決定。 

(四) 職員年終考績、另予考績、專案考績或成績考核之核議。 

(五) 職員獎懲案件之核議。 

(六) 職員進修相關事項之審議。 

(七) 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訓練遴選評分之核議。 

(八) 校長交議事項之研議。 

(九) 其他有關陞遷甄審、考績、獎懲等事項。 

五、本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數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可否均未達半數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數同意。 

前項出席委員應行迴避者，於決議時不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數。 

六、校長對本會核議結果，有不同意見時，得退回復議。 

七、本會開會時如有必要，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八、本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就評議情形，應對外嚴守秘密，對涉及本身之事

項，應自行迴避；對非涉及本身之事項，依其他法律規定應迴避者，從其規定。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有關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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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二、本會置委員以十一人為原

則，必要時可增加為十三

人，除人事室主任為當然

委員及第二項規定之票選

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校長

就本校人員中指定之。 

票選委員以四名為原則，

如委員會總人數增加時，

其當選人數比例依銓敘部

相關規定辦理，由本校受

考人以無記名限制連記投

票法互選產生之，每張選

票限制圈選二人。 

本校受考人得自行登記或 

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 

員候選人。 

本校參加教育部公務人員 

協會之會員人數達三十人 

以上或超過本校預算員額 

五分之一時，校長所指定 

之委員中應有一人為該協 

會之代表；其代表之指定 

應經該協會推薦本校具協 

會會員身分者三人，由校 

長圈選之。 

委員任期一年，期滿得連 

任。本會委員任一性別比 

二、本會置委員以十一人為原

則，必要時可增加為十三

人，除人事室主任為當然

委員及第二項規定之票選

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校長

就本校人員中指定之。 

票選委員以四名為原則，

如委員會總人數增加時，

其當選人數比例依銓敘部

相關規定辦理，由本校受

考人以無記名限制連記投

票法互選產生之，每張選

票限制圈選二人。 

本校受考人得自行登記或

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

員候選人。 

本校參加教育部公務人員

協會之會員人數達30人以

上或超過本校預算員額

1/5時，校長所指定之委

員中應有一人為該協會之

代表；其代表之指定應經

該協會推薦本校具協會會

員身分者三人，由校長圈

選之。 

委員任期一年，期滿得連

任。 

本校歷年來辦理職員 

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委 

員選舉，均符合委員 

任一性別比例不得低 

於三分之一之規定， 

查考績委員會組織規 

程第二條規定略以 

「考績委員會組成 

時，委員任一性別比 

例不得低於三分之 

一。但受考人任一性 

別比例未達三分之 

一，委員任一性別人 

數以委員總人數乘以 

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 

受考人比例計算，計 

算結果均予以進 

整……」，爰新增第 

五項，以落實國家性 

別平等政策暨完備法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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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例不得低於三分之一。但 

受考人任一性別比例未達 

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 

人數以委員總人數乘以該 

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 

比例計算，計算結果均予 

以進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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